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婦女聯席) 

2010 年施政報告意見書 

1995 年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正式成立，致力爭取婦女權益，關注有關婦女的法例及政策，並監察

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的發展及運作。此外，婦女聯席定時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遞交香港的影子報告。 

聯席成員︰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新婦女協進會、香港職工會聯盟

婦女事務委員會、青鳥、香港女障協進會、 F-UNION、群福婦女權益會、香港婦女基督

徒協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婦女聯席從五個範疇（經濟與貧窮、家庭與社區、醫療與健康、婦女與暴力、及教育與

發展）檢視現行政策對女性問題的忽視，期望特首在制定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時，參考本

意見書的各項建議，為改善婦女處境推行良好政策。 

 

一. 經濟與貧窮 

背景/現況 

長期以來，香港政府一直忽視婦女發展的需要，加上現時貧富差距越趨嚴重，導致

基層婦女的生活水平和發展機會加速向下流。婦女投入勞動市場人數增加，但在職

貧窮也相對增加。婦女不能以就業紓緩貧窮處境，再加上照顧者責任，使婦女處境

更為不利。 

1. 託兒服務不足 障礙婦女就業 

全港有約 103 萬名 0-16 歲的兒童，其中約有 35 萬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包括 22

萬來自低收入家庭，13 萬來自綜援家庭)
1
。在 2009-2010 年度有 219 間中心提供暫託

服務，但在 1999-2000 年是有 242 間中心，反映服務規模這十年間減少約一成。而且

現有託管服務只在星期一至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提供服務，家長要自行接送子

女參加託管，面對這些限制，婦女找工作十分艱難。加上近年單親家庭數目增加，

由喪偶及離婚／分居人數由一九八六年的 346 700 人增至二零零九年的 600 100 人，

她／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例近年亦有所增加。喪偶及離婚／分居的女性數目普遍較

男性為多，而其中女性單親數目佔 80%
2
，佔絕大多數的單親婦女更需要兒童託管服

務。 

近 10 年基層家庭的實質收入不升反跌，另因綜援制度收緊，大量基層婦女都被迫出

                                                 

1 2008 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監察報告 
2
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二零一零年版，表2.1 按婚姻狀況、年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十五歲及以

上人口 



外就業，以維持家庭基本生計。據統計處資料，2010 年約有 72 萬人工人平均 7 天的

工作時數為 45-49 小時，其次 69 萬 6 千 6 百人平均工作時數為多於 60 小時或以上，

即平均每星期工作 6 日每日 10 小時
3
。就業時間未能配合子女放假放學的時間，以至

被迫「獨留」子女在家。現行的解決方法主要以法律來懲罰照顧者，簡單地將責任

歸咎於個人及家庭身上，但這完全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 

政府由 2008 年推出的鄰里支援幼兒計劃，只託管 0 至 6 歲幼兒，計劃需要家長到學

校接送幼兒到服務提供者，這成為婦女在選擇工作時所面對的最大難題。至於 6-12

歲的小童，政府提供的服務更嚴重不足。而法例上，16 歲以下子女被獨留在家的話，

照顧者有可能干犯刑事罪。為了照顧子女或獨力承擔家庭經濟的角色，母親往往要

被迫放棄工作，全力照顧子女，這將增加對社會福利的需求、也抹殺婦女的選擇就

業發展機會。 

曾特首在 2009 年的施政報告中，「利民紓困」一章提到擴大「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

劃」，此計劃給予擔任社區褓母的婦女，每小時津貼$13 至$18；這明顯反映政府漠視

社區服務的需要，不尊重家務勞動及照顧者的價值，只利用婦女作義工以解決社區

和家庭的需要，並帶頭剝削婦女，否定社區褓母的勞動價值。 

2. 「長工時」令婦女被迫放棄投入勞動市場 

香港「長工時」問題一直為人詬病，根據 2008 年統計處資料顯示，有 326 900 名女

性每周工時超過 60 小時，長工時佔女性就業人口 19.8%，即有五份一的女性平均每

星期工作 6日每日 10 小時。香港工作時數過長問題，不單困擾全港打工仔女，亦令

雙職婦女在同時要兼顧事業及家庭疲於奔命，打擊婦女生育意欲之餘，更令婦女因

「長工時」不能照顧子女，母親最終被迫選擇一些不被《僱傭條例》保障的零散工

或部份時間工作的工作崗位。 

3. 僱傭條例的 4.18 規限令婦女失去就業保障權利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2009 年的臨時僱員(casual employees)
4
，及從事部分時間

制工作的僱員(part-time employees)
5
 的人數共 22 萬 5 千人，佔全體勞動人口的 7.2%，

與 2002 即是 21 萬 1 千 6 百人相比，上升了 6%。
6
 

由以上數字可見，零散化就業模式有增加的趨勢，僱傭關係也隨著零散工作而變得

不穩定﹔很多的零散工都因為 4.18 的規限(4.18 指連續工作四星期、每星期工作不少

於 18 小時)，而沒有得到勞工應有的保障。 

很多已婚婦女為了方便照顧子女，被迫選擇一些不受《僱傭條例》保障的零散工或

                                                 
3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零一零年四月至六月，表 5.7 按所有工作時數及性別劃分的就業

人數 
4 「臨時僱員」(casual employees)是指在統計時由僱主按日僱用或僱用一段少於六十天的固定期間的僱員。 
5 就是項專題訪問而言，「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僱員」是指在統計時所從事的主業符合下列條件的僱員：

(a) 每周通常工作日數少於五天(適用於每周有固定工作日數的人士)；或(b) 每個工作天通常工作時數少

於六小時( 適用於每周有固定工作日數的人士)；或(c) 每周通常工作時數少於三十小時(適用於每周沒

有固定工作日數的人士)。 
6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料第五十二號專題報告書(2009) 



短時間的工作崗位，備受剝削。 

 

施政建議： 

- 增加社會福利資源，增加照顧者服務，創造照顧員工作崗位 

政府應增加 0-12 歲兒童託管服務的資助，不能靠義工模式解決問題，不能靠婦

女的傳統家庭照顧者角色去承擔社會服務的責任。政府應增加照顧者服務，創

造照顧員工作崗位，包括 0-12 歲兒童的託管、接送上學放學、臨時託管。 

-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確立家務勞動者價值、使各階層婦女可得到完善的退休保

障，享有安穩的退休生活。 

- 立法規管工時︰讓全民享有合理的作適時間，令社會更和諧。 

- 廢除僱傭條例中連續性契約中 4.18 限制，全面保障打工仔女的就業權利，不論

每週上班日數多少，均應享有按比率的假期、福利和保障。 

二. 家庭與社區 

背景/現況： 

照顧者泛指需要照顧家中老幼傷病者的人士。現時，政府統計處並未有為照顧者的

人數及情況作一整全的統計及分析，而僅可從其他數據中窺探一二。 

根據統計處的數字，現時全港大約有 361,300 名殘疾人士及 1,152,700 名長期病患者，

當中分別有 125,600 人及 121,100 人雖在社區居住，但因其殘疾或長期病患而需要別

人照顧其日常生活。當中大部分由家人分擔照顧責任，亦以女性為主。7 

本地照顧者的身心均承受莫大的壓力。根據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於2009年4月進行的一

項調查顯示，81位主要為照顧弱老、弱能及殘障家人的照顧者中，34%經常感到疲

倦，32%表示有睡眠問題，26%關節腫痛。相信這些生理反應與照顧者經常擔心患病

家人和照顧過程中需要重覆扶抱而出現勞損不無關係。8 調查同時顯示，72%的受訪

照顧者的壓力指數屬中級至高級。9 

長期的疲累及無法釋放的壓力，加上繁重的照顧工作令照顧者難以建立正常的社交

網絡，不少照顧者因而出現抑鬱的徵狀，甚至影響照顧工作的表現。由於現有社會

服務以受關顧者的需要為主，未有針對照顧者的特殊情況提供足夠的情緒及技術支

援，令這群精神壓力極大的照顧者難以找到切合自己需要的社會服務。 

更甚的是，照顧者的照顧時間長，並面對極其沉重的經濟負擔。根據統計處的資料

顯示，殘疾人士每周通常受照顧時數的中位數為28小時；而長期病患者中，相應的

                                                 
7 政府統計處，《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2008
年 12 月版，第 114 頁。 
8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關懷照顧者通訊》第五期，2009 年 7 月。 
9 同上。 



數字更高達56小時，比一般工作時間的44小時更長。10 這長時間的照顧需要，令照

顧者外出工作的空間受到極大限制，部分甚至被迫放棄事業，成為全職家庭照顧者，

令家庭經濟壓力大增。再加上各式各樣的醫療開支，令照顧者的生活更加足襟見肘。 

 

近年，政府積極提倡家居及社區照顧模式，讓受關顧者重回自己熟悉的社區生活，

同時藉此舒緩社會服務，特別是院舍服務的壓力。可是，對於那些日以繼夜、勞心

勞力地擔任無酬照顧者的家人來說，所承受的壓力卻非常巨大。不幸的是，作為推

行社區照顧主力的照顧者的苦況卻從未被正視。今時今日社會對照顧者的支援，包

括情緒、經濟、照顧技巧等方面遠遠不足，照顧者只能默默承受當中的辛酸。 

 

施政建議： 

- 承認家庭照顧者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 設立照顧者津貼制度，資助照顧者的生活開支； 

- 為照顧者提供針對性的支援服務，包括情緒支援及照顧技能訓練，並將照顧者

納入社會福利的規劃之中； 

- 開創社區照顧員職位，以社區照顧的模式，為有需要人士，包括長者、幼兒、

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等提供臨時託管、接送、陪診等服務； 

- 增加日間及暫託護理宿位，減輕照顧者的負擔，發展個人事業或興趣； 

- 提供足夠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宿位，讓無法在社區生活的人士盡快入住； 

-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保障照顧者的退休生活。 

三. 醫療與健康 

背景/現況： 

香港醫療服務由 2000 年至今，一直推出不同諮詢文件，可是，針對婦女需要的醫療

服務卻隻字不提，大部份的醫療方案均沒有考慮到無酬勞動的家庭照顧者、沒有穩

定收入的職業婦女、婦女暴力的受害者、性工作者、殘疾婦女及小數族裔婦女等弱

勢社群之需要。 

 

1. 針對婦女的基層公共醫療服務非常不足 

全港只有 3 間婦女健康中心，分別在柴灣、藍田及屯門。一來是地處偏遠，二來因

為宣傳不足，以致婦女需要負擔昂貴的費用到私家診所作體檢，而部分基層婦女更

                                                 
10 政府統計處，《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2008
年 12 月版，第 115 頁。 



因為未能負擔費用而無法作任何檢查。 

2. 婦女的精神健康亦未為本港醫療體系重視 

婦女因雙職壓力、長期專注在刻板的家務勞動、新移民婦女或領取綜援的婦女往往

受到嚴重社會歧視，承受很大的生活壓力。可是社區上卻缺乏針對婦女精神健康的

支援服務，以致很多婦女的精神健康都是每況愈下。 

3. 殘疾婦女於健康普查上的情況仍不理想 

全港母嬰健康院中，只有 5 間裝置適合殘疾婦女使用的婦科檢驗牀，而地區診療中

心(例如家計會)更沒有足夠配套措施供殘疾婦女使用。而殘疾婦女亦為骨質疏鬆症的

高危人士，可是骨質密度測試等檢查收費十分昂貴[約 800 至 1,000 元，對大部分收

入有限的殘疾婦女來說，這收費根不能負擔此項檢查。此外，專業醫護人員普遍對

殘疾婦女的生育權的意識及性需要認識不足，更未有專為殘疾孕婦提供任何適切的

檢查服務及資訊，準殘疾媽媽往往只靠朋輩經驗傳授以應付日常所面對的困難。 

4. 醫療用者自付的方案只令長期病患婦女百上加斤 

政府進一步縮減公營醫療服務，對於沒有能力購買醫療保險的基層婦女，以及沒有

受職業掛鉤保障之家庭主婦來說，自然將會被排拒於醫療系統之外。不少昂貴而治

療成效高的藥物均不列入藥物名冊中，令低入息的長期病患婦女，因無法負擔而要

接受副作用較多的次等藥物、延誤診治時間，甚至放棄診治的機會。 

 

施政建議： 

- 增加婦女健康中心於全港各地，並提供廉價的婦女檢查服務；強化及改善公共

醫療安全網，例如縮短輪候診症及輪候手術時間，檢討藥物名冊可供選擇藥物

不足的問題等。 

- 增強婦女醫療服務︰針對經濟困難的婦女提供預防骨質疏鬆症、乳癌等婦女保

健服務；為患有抑鬱或精神病的婦女提供更多社區支援服務。 

- 政府應完善現行婦女健康策略，確保邊緣化的婦女社群包括殘疾婦女、性工作

者、新來港及少數族裔婦女的健康權利得以保障。 

- 在健康教育的活動及資料中，加入性別分析及兩性平等教育，例如：在預防性

病或愛滋病的宣傳中增加女性權利的宣傳。 

四. 婦女與暴力 

(一)家庭暴力 

背景/現況： 

家庭暴力數字一直都在上升，因政府的相關政策及措施紕漏甚多，前線社工也無法

解決家暴受害婦女的真切需要。 



1. 家暴受害人追討贍養費困難 

當家暴受害人離開家園後，即使法庭判施虐者需支付贍養費予受害人或/及其子女，

然而不少人會以不同方法逃避支付贍養費，例如以散工形式工作、自僱、以現金支

薪等。受虐婦女往往因為不敢向前夫直接追过贍養費，最終只有訴諸於法律，既浪

費社會資源，對家暴受害人亦是一個打擊，影響婦女復原。但政府對民間團體提議

的贍養費局則置若罔聞。 

2. 陌生的法律程序 

面對家庭暴力，受虐婦女在離家後面對不少問題。例如在報警求助後，面對陌生的

法律程序，往往顯得十分無助。面對家暴的打擊及陌生的法律程序，對受害人無疑

是雙重的打擊。受害人在欠缺支援的情況下只好放棄起訴施虐者，或甚至反過來反

遭對方起訴。 

3. 心理傷害難康復 

在長期經歷家庭暴力後，婦女精神受到長期壓抑，不少人都患上抑鬱症、焦慮症等。

另一方面，兒童亦會因目睹家庭暴力而造成心理創傷，出現情緒或行為問題。但目

前政府並沒有全面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兒童提供心理評估。由於目前前線社工只集

中解決生計問題，如申請綜援、有條件租約計劃，並沒有為她們提供心理評估或輔

導。而當生計問題處理好，社工便會結束個案。又或因受害婦女遷出原區要尋求另

一中心跟進，在遷到新居後才浮現情緒問題，此時即無法馬上獲得支援，令婦女更

陷入困境。 

 

施政建議︰ 

- 設立贍養費局，由中央統籌贍養費的支付與接收，節省社會資源； 

- 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支援服務； 

- 設立家暴法庭； 

- 全面為家暴受害人及兒童提供心理評估； 

- 為施虐者提供的服務，應要求施虐者接受強制治療。 

 

(二)女性性工作者與暴力 

背景/現況： 

性工作者作為香港的一份子，一樓一並不違法，可惜基於法例上的限制，即使性工

作是工作，人身安全仍然受到極大威脅。 

 

1. 受限於法律人身安全受威脅 



一樓一在法律上並不違法，不過受限於本港法例對於賣淫場所的定義，令到性工作

者必須獨自在孤立無援的環境下經營。從關注團體青鳥的前線經驗觀察所見，一樓

一性工作者由於無法聘請職員協助經營，事事必須親力親為，每當本港經濟轉差，

這種獨特的經營模式容易令到性工作者成為罪案受害人，如遭到強姦、打劫、盜竊、

使用假鈔、甚至客人不付款離去。 

 

2. 兩宗兇殺案仍懸未破 

一連串針對本地性工作者的兇殺案，自 2008 年 3 月 14 日到現在，共九名姊妹因而失

去寶貴的生命。當中，於 2008 年 11 月 23 日在荃灣新村街，及 2009 年 1 月 11 日在

荃灣川龍街發生的兇殺案，疑兇仍然在逃。 

 

3. 分區緊急電話形如虛設 

連環兇殺案發生後，警方僅向性工作者派發各區緊急電話一個，呼籲她們有事可求

助。可惜，該電話設有「辦公時間」，不能配合一樓一的運作，形同虛設。 

 

4. 警察放蛇設陷誘使他人犯罪 

青鳥收到分別來自不同工作場所的性工作者表示，警方經常「放蛇」誘使他人犯罪。

如一樓一姊妹，原本是按著法例所限，獨自經營著，可是臥底警員卻向該名姊妹查

詢能否提供「起雙飛」的性服務，請她介紹多一名性工作者前來。可見警察的臥底

行動等於主動誘使他人犯罪，有違香港警務處「正直及誠實的品格」的價值觀，令

人對警隊失去信心。 

 

施政建議： 

- 促請警方繼續全力追兇，早日為姊妹尋冤得雪； 

- 建議警方需要延長緊急求助電話之辦公時間； 

- 立即停止所有誘使性工作者犯罪的放蛇臥底行動； 

- 建議政府應取消有關「容許他人在場所內賣淫」的刑事條例(第 143、144 及 145

條)； 

- 香港政府應該檢討現行的法例，研究「一樓多鳳」非刑事化的可行性。 

 

(三)性暴力 

背景/現況： 



性暴力事件經常發生，然而，政府在推行性暴力預防及支援工作卻處於被動。我們

強烈要求政府推行更積極的政策，有效預防性暴力事件的發生，減低性暴力受害人

遭受的二度傷害，以及協助她們復原。 

1. 二度傷害 

受害人在性暴力事件後承受著沉重的壓力及創傷，然而其傷害不單是源自侵犯者及

性暴力事件本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及香港浸會大學合作進行的研究顯示，漫長

及繁複的司法、投訴及社會服務程序 (涉及單位包括：法庭、警方、傳媒、醫療、

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學校)，均缺乏完善的保障及設施，重覆陳述被性侵犯的經過、

被質疑、私隱不被尊重，他人蔑視、好奇眼光等等，都令受害人遭受更深的傷害 (二

度傷害)。 

2. 性暴力預防：安全環境及性別平等教育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公佈今年頭八個月共錄得 50,320 宗罪案，

其中強姦及非禮案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 11.6%及 19.5%，平均每 3 日便發生一宗強姦

案，非禮案更高達每日 4 宗。性暴力事件，如偷拍、非禮及性騷擾，多於公眾地方

發生。當中在公共交通工具的性暴力情況特別嚴重。由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 2007

年至 2009 年七月進行的「女性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遭受非禮事件的經驗」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約有三成的受訪者表示遭遇到非禮的經驗當中，超過七成的非禮事件是在

港鐵發生。有見及此，婦女遭受性暴力問題嚴重，加強性暴力預防工作，例如: 我們

促請政府在所有公眾地方及交通工具，推行性暴力預防工作。 

性別定型及偏見不只是性暴力事件發生的成因，更是導致性暴力受害人遭受歧視的

主要因素。我們相信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方能有效消除性別定型及偏見。 

 

施政建議： 

- 推行措施，加強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護 (如：修改現行法例及政策，在法庭上

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屏風或以視象作供；要求警方停止查問受害人的性經驗

等)。 

- 政府應在財預算中，作出性暴力預防及支援的撥款。 

- 加強有關專業培訓，在五區醫院聯網成立一站式性暴力受害人支援服務中心，

並向警察及社會福利等專業界別推廣此支援服務。 

- 制定無性暴力及婦女友善環境的政策，改善環境設計及要求所有公共空間(特別

是交通工具)採取相應措施，預防性暴力。 

- 在中、小學及大專全面推行性別平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 

五. 教育與發展 



背景/現況： 

香港正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教育，強調四個核心科目(中、英、數、通識)外，學生可以

選修二至三個學科，另加五項其他學習經歷（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兿及工

作經歷），旨為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可惜教育局未有善用通識課程加強兩性平等教育，

及早在正規教育中傳播反歧視平權意識，如：消除傳統角色定型、防治性騷擾、確認

家務勞動者的價值等。政府需積極實踐合乎兩性平等原則的本土教育。 

 

施政建議： 

- 全面檢討及改進教科書︰兩性平等教育議題十分廣泛，內容環環相扣，從教材

選取到課程設計，需要教師之間同步落實，互相銜接。 

- 加強師資培訓工作︰兩性平等教育議題與其他相關議題，性教育、兩性相處、

互相尊重的文化等有關生命教育、情感教育等議題，教師都需要通過再培訓加

強相關課題的認識。 

- 設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建議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教育署、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婦女團體代表等，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就兩性

平等教育的長遠發展、教育配套及師資培訓等，定訂策略及監察教育署落實推

行兩性平等教育。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聯絡︰ 

秘書處聯絡人︰胡美蓮 2790 4848 (女工會) 、陳文慧 9102 7751(F Union) 

秘書處通訊處︰觀塘翠屏邨翠櫻樓地下 1-3 號 

電郵︰wcoeo2008@gmail.com 


